辽宁省农村水利资产管理办法
（2014年1月8日辽宁省人民政府令第287号公布 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农村水利资产管理，保证农村水利资产安全、完整和有效利用，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农村水利资产，是指主要利用财政性资金投入形成的，由县（含县级市、区，下同）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直接为农村生产、生活服务的各种水利工程及其设施和设备。
农村水利资产包括：
（一）节水滴灌等灌排工程；
（二）水库等蓄水工程；
（三）水闸、堤防（含护岸）等防洪工程；
（四）农村饮用水等供水工程；
（五）塘坝、谷坊等水土保持工程；
（六）水电站等农村水电工程；
（七）直接用于农村水利管理的房屋等。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我省行政区域内农村水利资产的使用和管理。
第四条　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组织、协调、指导农村水利资产管理工作。县水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水利资产管理，乡（镇）水利服务机构具体承担农村水利资产管理的事务性工作。
发展改革、财政、国土资源、农业、林业、交通等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水利资产管理的相关工作。
第五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所需的管理、维修、养护等费用，由县以上财政予以保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所需的维修、养护费用，由政府有关部门根据国家和省、市的扶持政策，结合当地实际予以适当财政补助。
第六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由乡（镇）水利服务机构进行登记并建立台账，登记情况应当报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由其进行登记并建立台账，经乡（镇）水利服务机构汇总，报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农村水利资产状况发生变动的，应当自变动之日起15日内，按照前款规定进行变更登记、备案。
农村水利资产登记表样式由省水行政主管部门制定。
第七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水利资产登记情况进行整理、汇总，建立农村水利资产档案。
省、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农村水利资产管理信息库，对农村水利资产实行动态管理。
第八条　农村水利资产可以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及其村民、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以及农业企业等出租、出借和发包。
对公共安全有重要影响的且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使用的堤防、水库等农村水利资产，不得出租、出借和发包。已经出租、出借和发包的，该农村水利资产的防汛、抗旱、日常管护、维修、安全运行等责任，由出租（借）人、发包人承担；合同期满后，不得继续出租、出借和发包。
第九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采取出售、报废等方式进行处置：
（一）闲置或者低效运转的；
（二）因技术原因并经过科学论证，确需报废、淘汰的；
（三）因不可抗力致使无法使用的；
（四）其他丧失使用功能的。
第十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出租、出借、发包和处置其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的，应当报县财政部门批准。
乡（镇）人民政府出租、出借、发包和处置其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的，应当经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县财政部门批准。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出租、出借和发包其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的，应当依法经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
第十一条　出租、出借和发包农村水利资产的，应当签订书面合同，并明确期限、管护范围、管护责任等。承租（借）人、承包人应当服从防汛、抗旱和水污染处置等应急情况下的水资源调度。
第十二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处置其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资产评估机构进行价值评估。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处置的，其评估结果经县财政部门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资产处置的基准价格；乡（镇）人民政府处置的，其评估结果经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同意，报县财政部门核准或者备案后，作为资产处置的基准价格。
第十三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乡（镇）人民政府出租、发包或者处置农村水利资产产生的收益，应当全额上缴财政。出租、发包产生的收益，应当用于农村水利资产的维修、养护等相关支出；处置产生的收益，应当主要用于农村水利资产管理和再投入。
第十四条　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健全农村水利资产使用管理制度，对农村水利资产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抽查，维护农村水利资产的安全、完整。
乡（镇）水利服务机构和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做好农村水利资产的日常养护等相关工作，并实施资产年度盘点。
第十五条　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农村水利资产管理工作进行检查，建立考核制度，将考评结果作为安排下一年度资金、项目投入的依据。
第十六条　乡（镇）水利服务机构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农村水利资产严重损毁、流失的，由县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违反本办法规定，造成其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严重损毁、流失的，县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将有关情况向县人民政府报告，并建议相关部门减少或者取消对该乡（镇）的水利建设资金投入；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第十八条　市、县水行政主管部门未履行农村水利资产管理职责，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省、市水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给予通报批评，并建议取消其参加国家批准的水利专项竞赛的评比资格；情节较重的，对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由所在单位或者监察机关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涉嫌犯罪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
（一）未建立农村水利资产档案和信息库的；
（二）擅自出租、出借、发包和处置农村水利资产的；
（三）因不履行资产管理职责，致使农村水利资产严重损毁、流失的。
第十九条　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农业企业（不含国有农场）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参照本办法有关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规定执行。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其使用的农村水利资产进行处置的，按照国家和省农村集体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2014年3月1日起施行。

[bookmark: _GoBack]
